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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集体土地上房屋置换补偿协议书

产权调换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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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集体土地上房屋置换补偿协议书

温州 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海城街道 办事处
地址 : 海城 街道镇前街2号 联系电话 : 0577-5667 9759

乙方 (被置换人):
联系电话 :

身份证号 (证照号码)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,按照 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规范温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及 《海城街道
海川路一期建设工程集体土地上房屋置换与补偿方案》等相关规定,经双
方协商,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并与甲方达成如下协议 :

第一条 被补偿房屋基本情况

乙方房屋坐落在龙湾区觐 街道_上涂 村 水暖往T56号

|221..坠m2,其中合法面积 (含视为合法面积)~望望 l m2、 经认定
筑面积 15.32m2。 具体如下:

1.合法房屋:房屋所有权证号~丝⒛36 ,房屋用途:_居生△ ,建筑
面积 2o6.31m2,其中:众用分摊面积 / m2。

2.未登记房屋:认定单号 : 温经开初审认定单 (2o 19) co 12号

总建筑面积

为不合法建

经认定视为合法建筑 (以下简称
“
视为合法建筑

”

法建筑 15.32 m2(以认定测量面积为准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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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/ m2,经认定为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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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(房屋置换实施单位):



3,乙方依法使用的土地:土地使用权证号:温集用 (2008)第 2-249之 6号 ,

土地性质: 集体

第二条 被补偿房屋价值

温华估报[2019]SM第 103号  见附件。

乙方合法房屋和视为合法建筑评估价值以
“
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《评估

报告》为准
”

。乙方房屋补偿款 216378 元整,具体款项如下 :

175776

(2)视为合法建筑价值补偿 :

(3)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 : 31325

(4)附属物补偿 : 6277

2.其它补偿 :

3.乙方房屋经评估 【重置价】为:  / 元/汀 , 【市场评估价】为 :

/ 元/盯 。

第三条 奖励和补助

在规定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腾空的,甲方给予乙方奖励补助 :

1.提前搬迁奖励 (最高):  300 元/“ × 206.31耐 =6J93元

2.产权调换签约腾空奖励 (最高合法面积含视为合法面积奖励):

1200 元/r×  2o6,31耐= 247572 元。

3.入户调查登记评估奖励 : 3000∶兀/户 ×   1 户=3000元。

⒋清障补助费: 15.32“ ×  200 元/W= 3064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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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使用土地面积 51.06r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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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合法房屋价值补偿 :



5.其他补助 :

上述第二条、第三条所列的补偿金额计   5319o7 一
一 
J

一刀

第四条 搬迁补助费、临时安置补助费

1.甲 方支付乙方一次搬迁补助费  3095 元,期房安置的 , 迁时再付

一兀

口

一次搬迁补助费 3095 元。

2.乙方自行解决周转用房的,在过渡期内,临时安置补助费每平方米建

筑面积 15元/月 ,按 36个月计算,计 111420元 。甲方先发给乙方 12

个月,计  3714o元 ;余 24个月,计 74280元 ,由 甲方在规定的安置

房交付期前发给乙方。 (临时安置补助费自乙方旧房搬迁腾空验收合格之日

起按月计算,发至新房安置六个月止。)

第五条 乙方按下述第 【 1 】种选择安置方式 :

1.合法房屋和视为合法建筑面积以1:1等面积确定应安置建筑面积 :

2!2L卫~时 ,其中: 【建安成本价】【市场评估价】计价面积 206上 1m。 o

2.属地农业户口的按其合法房屋和视为合法建筑基底面积的三倍确定

·应安置建筑面积: ~/_晚 其中: 【建安成本价】 【市场评估价】计

价面参 _z_旷 ,政策内增购价计价面积~z_r

以上第1种和第2种安置建筑面积不包括众用分摊面积 (房屋所有权证

上已注明众用分摊面积除外)

第六条 安置房面积、价格、购房款结算驷付款方式及认购定位

1.甲方将座落在 海城街道上涂村H13地块 安置点的

房屋作为安置用房,该房为 【现房 :【期房】,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。期房

“
: 一贝

/
/



的建筑面积最终以房管部门核准的面积为准。

(2)政策内增购价为 : 4800 兀/mz;

(3)经评估市场评估价为:  8o5o  元/旷。

3.安置用房购房款差额结算

(1)乙方认购的安置用房总面积 246.31旷 (不包括众用分摊面积)。

乙方选择 【市场评估价】 【规定期限内奖励优惠政策】结算差价:被补偿

房屋与安置房屋差价款为 344623 元。其中:

① 【建安成本价】【市场评估价】计价的面积 (包括产权面积和经认

定视为合法的面积 ) 206.31 ma,计房款 61893o 元,被补偿房屋与

等面积安置房屋的差价款为  87o23 兀 。

②政策内增购价计价的面积  / m2,计房款   /  元。

③在房源许可情况下,每户奖励增购  4o m2,增购价格按安置房

市场评估价  8o5o 元/ma的~塑~%计算,计房款  2576oo 元。

④其他: 1./ 旷×

2.安置用房价格

(1)建安成本价为 :

·  /

3000 元/m2;

/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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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(2)营业用房,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 :

营业用房市场评估价  / 元/“ ;购买 /“ ,计房款

营业用房市场评估价 1020生 元/m2优惠~卫生~购买 ~22m2,计房款

/
一
一

丿
一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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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狃00  元 。

上述 ( (1)(2) )项 乙方应缴购房款金额总计 539o23 元。

4.安置房套型差、层次差、朝向差和众用分摊面积等结算按温州市有关

规定执行。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住宅安置用房 (套型内)面积超过协议约定面

积的部份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5.安置用房付款方式 :

①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后,乙方被补偿房屋补偿金额作为安置房第

一期购房款,增购面积部分 (含空翻增购与奖励增购等)预付到房款的10%:

②安置用房应缴购房款差额按甲方规定时间分期支付:③认购定位时,安置

房已结顶,预付到总房款的90%:④安置房交钥匙时结清安置房余款。

6.安置房认购实行
“
早搬迁先认购

”
的原则。在认购安置房时,乙方凭

“
并列第一”

腾空顺序号以摸文方式产生认购顺序号,按安置房分配方案规

定依次认购定位。 “
并列第一”

后的不参加摸文,按其顺序号依次认购。

第七条 搬迁期限及权属证件交付和新房交付时间

1.乙方在 2o2o年  1 月 10日前搬迁腾空被补偿房屋,经甲方确

认,被补偿房屋由甲方拆除。乙方不得拆除、破坏被补偿房屋及设施,违者

照价在补偿金额中扣赔。

2.在本协议签字时,乙方应向甲方移交有关房屋所有权证 (含共有权证 )

、土地使用权证等,由甲方统一到房管、国土部门办理权属注销手续。

3.甲方在四!望年J△ 0日前将安置房交付给乙方使用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
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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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甲方违约责任 :

1、 乙方过渡期限届满甲方未能按约提供安置用房的,乙方可选择下列

【(1)1方式。

(1)乙方自行解决周转用房,自逾期之月起甲方应按属地政府公布的最

新标准的二倍支付乙方临时安置费。

(2)甲方提供周转用房,除继续提供周转用房外,自逾期之月起甲方应

按属地政府公布的最新标准支付乙方临时安置费。

币补偿协议,货币补偿金额按征收决定之日被补偿房屋的市场评估确定。

2、 乙方过渡期限届满后超 甲方仍未能提供安置用房,乙方要

求甲方提供其他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,甲方应于六个月之内交付原安置用房

相当的现房。

3、

(二 )乙方违约责任 :

1、 乙方逾期不缴足安置房购房款的,自逾期之日起按当期未缴纳购房款

~旦鱼~计算违约金。

2、 乙方未按协议约定如期将房屋搬迁腾空交付甲方的,甲方有权取消本

协议第三条第1.2上项奖励、补助。

3、 甲方按规定组织安置用房认购定位并书面告知乙方认购,乙方无正当

理由未在规定期限内前来认购的,安置用房可由甲方在认购剩余房源中指定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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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乙方自愿选择转为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的,乙方应与甲方另行签订货



甲方应将指定的房源情况书面告知乙方。

4、 安置用房竣工验收交付后,甲方通知乙方在规定时间前来办理安置房

结算手续,乙方无正当理由在规定期限内拒不办理的,甲方可自规定期限届

满之日起停止计发临时安置费。

乙方逾期办理结算手续满3个月,经甲方书面催告,乙方自催告之日起3

个月内仍未前来办理安置用房结算手续的,甲方可选择下列方式 【(1)】
:

(1)甲方有权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,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确定安置用房

价值,并扣除乙方应缴纳购房款和违约金后剩余部分归乙方所有。

(2)甲方有权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,以催告书规定期限届满之日确定安

置用房价值,并扣除乙方应缴纳购房款和违约金后剩余部分归乙方所有。

一
0

第九条 争议解决

本协议签字后,一一方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,甲 乙双

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,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温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
·
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

第十条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和协议生效

1.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

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.本协议一式陆份,甲方执伍份,乙方执壹份。

第 9页

2.本协议未尽事项,可由双方约定后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附件与本



甲方 :

经办人 (签字

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海城

街道办事处

乙方: (签字或盖章 )

委托代理人 (签字)∶

身份证号码 :

联系电话 :

D
″

\
l
 
t
ˇ

负责人 ( 签字 )

签订时间  2019年  12月  6 日

签订地点:渔城室运主尘三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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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函

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:

你单位的发函已收悉,贵单位征诲

具体情况如下 :

房屋拆迁补偿权益

一、   狗拆迁补偿权益 (认购安置房为期房)未结算完毕 ,

安置套内面积 246.31平方米,需缴纳购房款 344623元 ,因套型设计

原因,安置房套内建筑面积超出协议安置面积 10W(含 )以内的 ,

按政策内增购价 4800元/耐计算;超过 10“ 以上的部分,按安置当

年市场评估价格优惠 50%计算 (如低于政策内增购价的,按政策内增

购价计算 )。 安置房众用分摊面积结算,按其同类性质同价结算。待

安置房摸文认购后按实际结算层次差、朝向差。另有商场摊位式营业

用房面积 2o平方米 (含公摊面积),需缴纳购房款 194400元。

未领取过各种补贴,奖励、过渡费等款项。

三、若你单位刺   ]拆 迁补偿权益进行拍卖,买受人不设户

籍限制,按安置套内面积 246.31平方米计算,需缴纳 344623元 。套

型差、公摊面积、层次差、朝向差按摸文认购后实际结算。另有商场

摊位式营业用房面积 2o平方米 (含公摊面积),需缴纳购房款 1944∞

兀 o

四、拍卖成交后,买受人不能直接依据你单位做出的执行裁定书

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拆迁补偿权益的变更,买受人凭待执行裁定书

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进行摸文认购完成后,先办理不动产到王成全

名下,再进行过户,相关税费有买受人承

温州市龙湾

20

办事处

·

·

 
^
一



安置房套型认购协议书

甲方 (房屋置换实施单位):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海城街道办事

乙方 (被置换人 ):

因海城街道海川路一期建设工程需要,甲方对乙方的房屋置换

拆除后,将乙方安置在海城街道上涂村H13地块,乙方安置套内建筑

面积共  246.31 m2, 将安置房套型认购意向如下:

套内面积 套 数

60m2
1.

在乒
十营

80m2
1.

差枣
雀;

100m2 崖=t亩

120m2
1.

石吝
泛童

140m2 差乒
传言

合计 3 套

^'+

乙 刀 :
甲方 :

2019年 1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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